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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危害通報系統資料庫建置目的

• 鼓勵通報，提升各航空站飛安相關事件之通報率，
蒐集資料以獲得ICAO SMS安全績效指標及安全
績效目標之數值，並供後續編輯、查詢、分析、
維護及宣導之用。

• 使各航空站均可查詢所有航空站通報之資料，瞭
解空側飛安相關事件及可能發生之危害，而不限
於已建置安全管理系統之航空站。

• 達成ICAO SSP(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)及SMS之
要求，最終目標為能預測或辨識事故徵兆，預防
航空器失事之發生，確保飛航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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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• 通報依據及參考
– 民用航空法及其子法

– 航空站籌設興建及營運管理辦法(草案)

– 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手冊(SMSM)第2.2.7節

• 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(SSP)與航空站安全
管理系統(SMS)
– 安全績效指標(safe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)

– 安全績效目標(safety performance targets)

• 系統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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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航空法及其子法

• 民用航空法第41條之2  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通報、
消防、搶救、緊急應變及非屬航空器失事或重大
意外事件之調查、統計及分析等事項之規則，由
民航局定之。

• 08-01A 航空器飛航安全相關事件處理規則。
• 現僅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必須依法通報強制性
報告；若違反該前述規則，依民用航空法第112條
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6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
鍰，並命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者，得按次處
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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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站籌設興建及營運管理辦法
(草案)

•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28條訂定。

• 航空站籌設興建及營運管理辦法第19條 航空站
經營人應辦理下列事項：

…

七、航空人員與航空器離、到場管理及地面勤務
安全與意外事件查報事項。

八、航空站災害、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預防、搶
救及緊急救護事項。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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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手冊

• 第2.2.7節 安全危害通報資料庫

本資料庫由民航局航站管理小組建置完成後，本
航空站將依下列之事件分類，通報於該資料庫：

– 航空器飛航安全相關事件。

– 人員危害事件。

– 車輛危害事件。

– 野生動物防制事件。

– 鳥擊事件。

– 其他意外事件。
後續將修正本節文字，

以符合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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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手冊(續)

• 「安全危害通報系統資料庫」現行架構
– 事件通報：航空器飛航安全相關事件

航空器失事。

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。

航空器意外事件。

地面安全事件。
人員。

車輛。

野生動物(含鳥類) 。

其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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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手冊(續)

• 「安全危害通報系統資料庫」現行架構(續)

– 危害通報

航空器。

人員。

車輛。

野生動物(含鳥類)。

目視助航設施。

空側作業程序。

其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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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(SSP)與
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(SMS)

• ICAO Annex 14第1.5.1節規定：「國家應
建立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，以達成民用
航空之可接受安全水準(acceptable level of 
safety，ALoS)」。

• 航空服務提供者所建置之安全管理系統，
須經國家認可(accept)，為國家民用航空安
全計畫之一部分。

• 已納入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47
條之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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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(SSP)與
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(SMS)(續)

• 安全績效指標(safe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)
– 短期、戰略性及可評量之指標，專用於安全績效評量
並以數值表示。

– 如：於停機坪每1萬操作架次發生15次FOD事件、於滑
行道每1萬操作架次發生20件未授權車輛事件。(由民航
局認可)

• 安全績效目標(safety performance targets)
– 長期、策略性及可評量之目標，專用於安全績效評量
並以數值表示。

– 如：於2012年之前，將停機坪每1萬操作架次之FOD事
件降低為8次，將滑行道每1萬操作架次之未授權車輛
事件維持於20件。(由民航局認可)

SMSM Chap 3 Stage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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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登入)

忘記密碼系統會寄
mail通知，故請於申
請帳號時告知e-mail 

ad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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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登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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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通報)

按此回主畫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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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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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
※事件類別說明：

1. 依民用航空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款規定「飛航安全相關事件」指航空器因運作
中所發生之航空器失事、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、航空器意外事件及非在運作中所發
生之地面安全事件。

2. 依民用航空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定「航空器失事」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登
上航空器時起，至所有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，於航空器運作中所發生之事故，直接
對他人或航空器上之人，造成死亡或傷害，或使航空器遭受實質上損害或失蹤。

3. 依民用航空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八款規定「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」指自任何人為飛
航目的登上航空器時起，至所有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，發生於航空器運作中之事故，
有造成航空器失事之虞者。

4. 依民用航空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九款規定「航空器意外事件」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
的登上航空器時起，至所有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，於航空器運作中所發生除前二款
以外之事故。

※填報初報表說明：

勾選並填寫各欄位後，可列印「○○航空站航空器飛航安全相關事件初報表」通報
相關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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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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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
天候因素
機械故障
外物損害(FOD)
飛航管制
助導航設施
燃油傳輸時濺灑
地面作業不當或裝備失效
航空器移動中與其他物體擦撞
航空器移動中非預期性脫離道面
航空器產生之氣流肇致航空器、
地面裝備損壞或人員受傷
車輛或外物撞擊肇致人員傷亡
人員操作車輛或設備
人員滑、跌倒或墜落
工程意外
天然或人為災害
其他

碎石
野生動物(含鳥擊)
航空器零組件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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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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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


19

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
若有人員傷亡，將出

現「人員身份(單位)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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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


21

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
跑道
跑道地帶
滑行道
滑行道地帶
客運機坪
貨運機坪
遠端機坪
空橋
勤務道路
施工區域
軍方區域
助導航設施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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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
必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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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


24

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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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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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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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


28

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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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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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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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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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危害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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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危害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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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危害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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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危害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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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危害通報)

初步評估風險等級
後續改善措施
改善後風險等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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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危害通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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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查詢)

不設定搜尋條件，可
檢視全部事件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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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查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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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查詢)

搜尋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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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查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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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查詢)

操作方式同前

可後續修改補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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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查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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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危害通報查詢)

不設定搜尋條件，可
檢視全部危害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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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危害通報查詢)

搜尋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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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統計表)

分類統計
通報、處理及回覆統計
事件簡述及處理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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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統計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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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統計表)

產生Excel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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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事件通報統計表)

產生Excel報表

包括所有
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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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危害通報統計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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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地安事件統計表)

僅列出地安事件

產生Excel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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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飛安相關事件初報表)

搜尋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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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飛安相關事件初報表)

目前各站使用：飛安及異常
事件初報表(空側作業程序
之野生動物防制程序附表)
或航空器飛航事故通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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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編輯修改個人資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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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操作說明(編輯修改個人資料)



簡報完畢，
謝謝各位！


